福鼎市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象转院转外就医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合作医

疗证号
	

	家庭

地址
	福鼎市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自然村（街、路）            门牌号
	联系

电话
	

	就治
医院
	
	科 别
	
	住院号
	

	拟转诊医院
	

	转外就医理由（病情摘要）

申请医师签名：              年    月    日

	医院会诊意见

科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市医院医疗保险管理科审核意见：

（盖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从市内医院转诊至市外医疗机构者需及时在本地办理出院手续并结账；
      2、未经批准而自行转外就医者，其医药费用不予报销；急诊病人确因病情危急来不及办理转外就医手续的需及时补办；

      3、出院后凭疾病证明书、出院小结、住院发票、医嘱单复印件、住院费用汇总清单（以上材料须就治医疗机构盖章）、合作医疗证、身份证或户口簿及本表到新农合服务中心（设在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五楼，具体地址在边贸商城上首桐亨大厦下首转角处）办理审核补助手续。


